附件1
應甄類別：114學年度永芳國小代理代課教師公開甄試第3號第1次公告
	甄試
	姓  名
	
	性別
	
	甄 選
證 號
	 

	
	出生
日期
	民國  年  月  日
	連 絡
電 話
	（O）
（H）
（M）

	
	戶籍
地址
	

	
	通訊
地址
	

	
	電子
郵件
	

	經     歷
（最近3年資料
務請詳細填寫）
	服務學校、機構
	職 稱
	起 迄 期 間
	備   考

	
	
	
	
	

	
	
	

	
	

	
	（例）
高雄市前鎮區鎮昌國小
	（例）
懸缺代理教師
	（例）
90.02.01-90.07.31
	填表時，請自行刪除本列填表範例

	最高學歷
	

	報考類別
	□分散式資源班代理   □分散式資源班代課

	服役情形
	□役畢　□免役　□現役並於114年8月4日前退伍

	※以上所填資料如有虛偽不實，應負法律責任。報考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

	繳驗
證件
	□國民身分證　  □畢業證書　        □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　
□兵役證明　    □其他與教師資格或教學相關證明文件（　　件）　
□切結書　      □簡歷自傳（3份）　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
□身心障礙手冊  □報名委託書        

	收件人/初審
	人事室/複審
	校長




附件2
	
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
114學年度代理(代課)教師公開甄選報名表
(第3號第1次公告)
甄選准考證

正面半身

脫帽照片


姓    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

甄選證號： 　  　　　　　　

   
[bookmark: _GoBack]甄選時間：114年8月4日(一)下午13時30分起









附件3
切結書
本人今報考　貴校114學年度身心障礙特教代理(代課)教師甄選；切結事項如次：
一、無「教師法」不適任相關情事及有損師道之不良紀錄者、無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31條、33條各款情事之一。
二、無有損師道之不良紀錄情形。
三、非大陸地區人民。
四、如蒙錄取於到職後，如有發現證件不實、資格不符，以致無法任職或違反甄選簡章及相關法令規定情事。

    如經查證有上述各款情節者，願無條件取消錄取資格
    或解職，並無異議。

此　致

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




立　書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）

身分證字號：
中華民國114年  月  日

委託書

本人　　  今擬報考　貴校114學年度身心障礙特教代理(代課)教師甄選；因故無法親自前往報名，特委託___________________代辦報名手續，並全權處理有關事宜，請惠允受理。
此　致
高雄市大寮區永芳國民小學




委 託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受委託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




中華民國114年 月 日
